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2023至 2024年度 

小一候補生學位申請須知 
 

一.小一候補生申請人需遞交的文件如下: 

1.已填妥的申請表。 

2.自行分配學位小一入學申請表影印本及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影印本。 

3.出生證明書或其他有關居留證明文件的影印本。 

4.最近的成績表影印本。  

5.校內、校外獎狀影印本(如有)。 
 

二.親身到校索取申請表日期： 

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一)至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校 

索取。(公眾假期及星期日除外) 
 

三.於本校網頁下載申請表日期： 

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一)至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於本校網頁下載。 
       

四.把需交的文件放在尺寸約為 229x308mm的 A4公文袋中(公文袋上需寫上小一 

候補生申請人的姓名及註明遞交小一候補生申請表)。 

(1) 交回本校的小一候補生申請表格投遞箱 

             或  

(2) 郵寄至本校將軍澳唐賢街 2號保良局黃永樹小學(以郵戳日期為準) 
 

五.(1)親身到校遞交申請表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三)至六月十三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公眾假期及星期日除外) 

(2)郵寄申請表日期：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三)至六月十三日(星期二) 
                   

六.申請表及有關文件需於截止日期前交回或郵寄至本校，逾期恕不受理。 
 

七.鑑於本校小一候補學位有限，如有小一學位空缺，本校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下午三時前)個別以電郵通知申請人面試日期。 
 

備註： 

1. 小一候補生登記，絕非先到先取錄。 

2. 家長交回的資料只需交影印本。(家長切勿遞交正本) 
3. 鑑於本校小一候補學位有限，如有小一學位空缺，本校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下午三時前)個別以電郵通知申請人面試日期。 

4. 如本校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前)沒有電郵通知 貴家長，即表示 貴子

弟之小一候補生之申請不被接納。 

5. 是次家長遞交的文件及資料將予保密及僅供申請小一候補生學位之用，當完成有 

關申請程序後，本校將會銷毀所有遞交的文件及資料。 

6. 請注意，在本校尚未取錄貴子弟前，請勿向原派學校取回「小一註冊證」，否則 

將被視作放棄已獲派之學位。   

 


